2018年凤泉区本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2018年凤泉区本级部门，包括区本级行政单位(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)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为811万元。
其中：公务接待费预算为84万元，较上年115万元减少31万无，主要是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等办法，不断规范公务接待管理，严格接待审批控制，厉行勤俭节约，不断压缩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707万元含实行公车改革公务用车车补440万元，较上年733万元减少26万元，减少原因短途出行，提倡绿色环保减少公开出行。
公务用车购置预算20万元，为纪委监察部门增加执法执勤用车一辆。
         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零，与上年一致。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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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1日
